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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分工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市人民政府各直属企事业单位，驻港各单位：
《2021年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分工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审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1年3月30日
（公开方式：公开）
2021年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分工方案
2021年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是本年度市人民政府统筹推进的重点工作，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应急保障能力，交通提升，教育、卫生提质扩容等5个领域10件实事，项目计划总投资81292万元。为扎实推进2021年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任务分工
（一）防城港市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项目

项目简介：总投资2.9亿元，总建筑面积3895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1957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包括医技、医学科技用房、门诊楼、住院楼建设以及购置CT、DR、P2实验室、床边监护系统、呼吸机、体外膜肺氧合（ECMO）、负压救护车等相关疫情救治设备。
2021年目标任务：主体完工。
建设时间：2020-2022年。
责任领导：陆辉。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投资发展集团。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林业局、土地征储中心，防城区人民政府，市第一人民医院。
（二）防城港市第二中学改扩建项目

项目简介：总投资4500万元，改扩建三栋教学楼（小学班级36个，初中班级18个），总建筑面积9619平方米。其中：2021年改扩建1#教学楼（小学班级12个，初中班级6个），总建筑面积3206平方米；2022年改扩建6413平方米（小学班级24个，初中班级12个）。
2021年目标任务：1#教学楼竣工投入使用。
建设时间：2021-2022年。
责任领导：廖云。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城市管理监督，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市第二中学。
（三）防城港市城乡幼儿园提质扩容项目

项目简介：总投资5694万元。市直属机关幼儿园：拆除旧教学综合楼350平方米,按新增7个班在园幼儿210人规模改扩建1栋2500平方米教学楼及教学设备购置。市苗壮幼儿园：外墙加固翻新2700平方米，内墙加固翻新2100平方米及教学设备购置，二期工程项目建设。防城区第六幼儿园：按15个班在园幼儿450人的标准新建一栋综合楼、一栋设备用房，总建筑面积4605平方米，其中综合楼建筑面积为4469平方米，设备用房建筑面积为136平方米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和教学设备购置。港口区和平小区幼儿园：按12个班在园幼儿360人的标准新建2400平方米幼儿活动用房及教学设备购置。
2021年目标任务：市直公办幼儿园（市直属机关幼儿园、苗壮幼儿园）改造项目竣工投入使用；城区公办幼儿园（防城区第六幼儿园、港口区和平小区幼儿园）扩容项目完成主体建设。
建设时间：2021-2022年。
责任领导：廖云。
牵头单位：港口区人民政府、防城区人民政府，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教育局、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
（四）防城港市妇幼保健院配套道路项目

项目简介：总投资3817万元。道路全长1778米，其中1号路长1134米；2号路长405米；3号路长239米，道路红线宽度均为20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及相关配套设施。
2021年目标任务：竣工投入使用。
建设时间：2019-2021年。
责任领导：廖云。
牵头单位：市投资发展集团。
配合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港口区人民政府。
（五）防城港市城乡客运可持续发展项目

项目简介：总投资7080万元。分两年对农村客运新能源车辆购置、运营亏损、预约响应建制村进行补贴；新增或更新新能源公交车辆100台。
2021年目标任务：财政补贴农村客运新能源车辆购置、运营亏损、预约响应建制村80万元；新增或更新新能源公交车辆100台。
建设时间：2021-2022年。
责任领导：张海。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六）防城港市应急安全教育体验中心购买体验服务项目

项目简介：总投资900万元。在建成的防城港市应急安全教育体验中心分三年开展交通安全体验、溺水安全体验、校园安全体验、禁毒安全体验、消防安全体验、VR安全体验、海洋及天气安全体验、自然灾害安全体验、传染疫情宣教、应急救护安全体验、建筑施工安全体验、常用应急物品展示、户外安全体验等应急体验服务和安全教育培训，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购买应急体验和安全培训服务。2023年购买服务期满后，防城港市应急安全教育体验中心对市民免费开放。
2021年目标任务：培训不少于6万人次。
购买服务年限：2021-2023年。
责任领导：陆辉。
牵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配合单位：市教育局、财政局。
（七）防城港市防城区灵秀、三官片区排水改造项目

项目简介：总投资1481万元。改造防钦东一巷A段排水管800米、乐民街B段排水管114米、灵秀区C段排水管300米、火车站广场南面铁路至那滂河D段排水管730米、高速收费口至环城路E段排管423米。
2021年目标任务：竣工投入使用。
建设时间：2020-2021年。
责任领导：廖云。
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监督局。
配合单位：防城区人民政府。
（八）防城港市120急救指挥中心项目

项目简介：总投资850万元。成立防城港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建设一套基于云技术应用，集电话语音模块、急救指挥调度模块、车载视频终端模块、单兵视频监控采集模块、车载导航医助模块、车辆定位模块、远程急救会诊模块、公共服务平台模块、远程生命监测模块于一体的现代化120医疗急救指挥系统。
2021年目标任务：完成机构设置，建成指挥系统投入使用。
建设时间：2021年。
责任领导：陆辉。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配合单位：市委编办、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九）S313线上思县江平至明哲段一级公路项目

项目简介：总投资2.6亿元。新建一级公路6.95公里，起点位于上思明哲村东侧的华润大道相交，终点位于钦崇高速上思立交A匝道与万山大道的交叉点。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土石方，路面，桥梁，排水及涵洞，平面交叉，绿化等工程。
2021年目标任务：开工建设。
建设时间：2020-2022年。
责任领导：覃森。
责任单位：上思县人民政府。
（十）东兴市第三中学一期项目
项目简介：总投资1970万元。总建筑面积8262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用房主体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及土石方工程。
2021年目标任务：竣工投入使用。
建设时间：2020-2021年。
责任领导：陈建林。
责任单位：东兴市人民政府。
二、部门职责
（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综合统筹协调，指导项目业主依法依规推进项目建设，与市财政局研究制定资金筹措计划，并配合项目业主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等。
（二）市财政局负责按照市委市政府审定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资金筹措计划，积极筹措资金，落实市本级财政应承担部分，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三）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负责项目环评、使用林地、人防设施、节能审查等审批上报工作。
（四）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和配合项目业主办理项目规划、用地手续等。
（五）市生态环境局指导和配合项目业主办理项目环评等审批手续。
（六）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指导和配合项目业主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及验收、施工图审查及施工许可等项目报建手续。
（七）市土地征收储备中心负责下达市本级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迁任务，协助市财政局筹措落实征迁资金，并指导、督促做好项目的征迁工作，确保项目用地交地施工。
（八）市林业局负责落实项目林地指标，并指导和配合项目业主办理项目用林手续等。
（九）市外事办指导项目业主完成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申报程序及人防竣工备案工作。
（十）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项目建设，配合项目业主办理项目前期工作审批手续，指导监督项目实施。
（十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项目的征拆工作，确保项目净地施工，协调并配合办理项目前期审批手续。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确保任务落细落实。各有关单位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要亲自过问、亲自推动，研究解决问题；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及时协调解决实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各部门要积极配合，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市、县两级之间要加强上下衔接，建立顺畅的互动机制，实现无缝对接。项目牵头单位要担当负责，注重沟通协商，并指定专人负责项目具体推进及信息报送工作；各配合单位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项目保质保量投入使用，发挥效益。
（二）加强督促检查，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各级各部门要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真正把实事办好。市委市政府督查办要充分发挥督促协调职能，以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进度和质量为重点，进一步加大专项督查力度，开展定期、不定期督查，把全面检查与重点抽查结合起来，推动落实。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确保项目发挥社会效益。要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利用电视、报刊、电台、网络、政务公开栏、宣传横幅、手机微信等载体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方位的宣传活动，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和广大群众自觉参与为民办实事项目的热情。要注重宣传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抄送：市委各部门，东兴试验区工管委办公室，防城港军分区，

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中级法院，

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防城港市委会，市工商联。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4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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